
湖南师范大学

有机功能分子组装与应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开放基金课题承诺书

1. 课题负责人和课题组成员将严格遵守湖南师范大学有机功能分子组装与应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关于开放基金课题的各项规定，切实保证研究工作时间，按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按时报送有关材料，及时报告重大情况变动，对资助课题发表的论著和取得的研究成果按规定进行标注。课题负责人同意湖南师范大学有机功能分子组装与应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在实验室网站上公布所承担课题的研究进展情况。

2. 课题承担单位同意课题负责人实施湖南师范大学有机功能分子组装与应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课题，并保证课题负责人及其研究队伍的稳定和研究课题实施所需的条件，严格遵守开放基金课题的各项规定，并督促实施。

3. 湖南师范大学有机功能分子组装与应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同意向                  

                       （单位）            同志与湖南师范大学有机功能分子组装与应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              同志共同承担的“                      
                                     ” 开放基金课题提供科研经费        万元。
4. 本承诺书一式四份，存实验室一份，课题承担单位一份，课题负责人和合作者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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